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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３

证券简称：联信永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５

北京联信永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提示公告

暨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临时提案

北京联信永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３

日召

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议案》，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４

日发出了

２０１１－０３４

号《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公告，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周三）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周一）。 会议通

知的详细内容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４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公司收到股东联想投资有限公司《关于提请增加北京联

信永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 截止

本公告发布日，联想投资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公司

３

，

４２６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５．００％

。 联想投资有限公司提出的增加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提案符

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现将增加

的议案情况公告如下：

１

、 《关于增补赵余粮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二、现将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事项重新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周三）上午

９

：

３０

３．

会议期限：半天

４．

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

２３８

号柏彦大厦

３０１

会议室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周一）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修改

＜

北京联信永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增补赵余粮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赵余粮先生将在股东大会上就其任职资格就其任职资格、 专业能力、从

业经历等情况进行说明。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交易结束，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律师及保荐机构代表。

（四）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１６

：

００

。

２．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凭

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凭借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东账户卡、法定代

表人签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或传真

方式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１６

：

００

前到达本公司为准）， 传真方式登记的股东应

在会前提交原件。 不接受电话登记。

（

４

） 有资格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

点，验证入场，办理出席会议登记等有关手续，遵守并维护会议秩序。

３．

登记地点：北京联信永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北京市海淀区北四

环中路

２３８

号柏彦大厦

８

层）

（四）其他事项

１．

联系方式

２．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２３８

号柏彦大厦

８

层。

３．

联系人：孙玉文 周洲

４．

电话：

０１０－８２３２７７０９

传真：

０１０－８２３３５９５０

５．

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附：授权委托书

北京联信永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５日

附件一：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北京联信永益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对审议事项投同意、反对或弃权票的指示：

（若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则代理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１

关于修改

《

北京联信永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

》

的议案

议案

２

关于增补赵余粮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的议案

附件二：赵余粮先生简历

赵余粮先生，

１９５３

年

１２

月出生，本科，陕西兴平人。 长期从事贸易、物流、

大型基础建设投资等工作，具备丰富的管理及实践经验。 曾担任中交通力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执行主席；北京龙潭湖体育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

裁；中财集团董事局顾问。 赵余粮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最近五

年未在除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的情形。

股票简称：深南电

Ａ

、深南电

Ｂ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３７

、

２０００３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７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星期五）上午

１０

：

００

时

（二）召开地点：深圳市华侨城汉唐大厦

１７

楼会议室

（三）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四）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五）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六）主持人：杨海贤董事长

（七）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登载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并公告了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

（八）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

会议。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及授权代表

４

人，代表股份

２９３

，

９９８

，

８９５

股，占总股本

６０２

，

７６２

，

５９６

股

的

４８．７８％

。

（二）内资股股东出席情况：

内资股股东及授权代表

３

人，代表股份

２０１

，

８７５

，

６４７

股，占公司内资股股

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５９．５７％

。

（三）外资股股东出席情况：

外资股股东及授权代表

１

人，代表股份

９２

，

１２３

，

２４８

股，占公司外资股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３４．９１％

。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关于放弃中广核能源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所持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

３．７３％

股权的优先购买权的议案》 并形

成相关决议。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９３

，

９９８

，

８９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其

中：内资股股东

２０１

，

８７５

，

６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内资股股份的

１００％

；外

资股股东

９２

，

１２３

，

２４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外资股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颜琼、鄢真

（三）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表决

程序等事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通过的决议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全文登载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一年十月十五日

股票简称：深南电

Ａ

、深南电

Ｂ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３７

、

２０００３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８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亏损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金额币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净利润

－１４，０００ －１５，６３１．２９ ／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２４

元

／

股

－０．２６

元

／

股

／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净利润

－５，５００ ９，８７６．０６ ／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１

元

／

股

０．１６

元

／

股

／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是发电量增加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的初步估算，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１

年前

三季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２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

和巨潮资讯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一年十月十五日

股票简称：深南电

Ａ

、深南电

Ｂ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３７

、

２０００３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９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以书面

及邮件方式发出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星

期五）上午

１０

：

３０

时，在深圳市华侨城汉唐大厦十七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

应到董事

１５

人，实际到会董事

１３

人，于春玲董事、蒋晓军董事分别授权周群董

事、孙玉林副董事长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此外，公司

８

名监事以及董事会

秘书列席了会议。 出席会议的人数及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杨海贤董事长主持，一致审议通过《关于转让深圳市

能源环保有限公司

１０％

股权的议案》， 以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在评估基

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的经审计净资产

１０８

，

４８９．８１

万元和净资产评估值

１１９

，

９０２．３６

万元为基础，同时兼顾公司投入资本金回报率，形成以下决议：

１

、 同意公司以人民币

１２

，

３０７．８９

万元挂牌转让持有的深圳市能源环保有

限公司

１０％

股权；

２

、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海贤董事长签署相关法律性文件，并授权公司

经营班子全权处理涉及此次股权转让的所有手续。

公司将根据挂牌转让的进展情况，履行持续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一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１６

、

２０００１６

证券简称：深康佳

Ａ

、深康佳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４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亏损

２．

前三季度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１５，０００）

万元

－－（－１８，０００）

万元

６，１１７．８５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１２４６）

元

－－（－０．１４９５）

元

０．０５０８

元

３

、第三季度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１，５００．０９

万元

－－４，５００．０９

万元

１，０２９．１０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１２５

元

－－０．０３７４

元

０．００８５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一）以下因素导致前三季度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比

２０１０

年同期有所下降

１

、今年以来，国家持续对房地产采取打压政策，商品房成交量出现明显

下滑，加之生活成本持续上涨后消费者更加理性对待家电大宗采购，抑制了

家电的刚性需求。

２

、受彩电行业由显像管电视全面转型到平板电视的影响，显像管电视销

量快速下降。

３

、随着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持续上升的影响，同时海外市场局势动荡，出

口环境有所恶化，导致外销业务销售收入同比出现下滑。

（二）以下因素导致前三季度盈利能力有所下降

１

、今年以来，国内彩电、手机业务竞争日趋激烈，产品价格不断下降；产

品更新速度加快，使公司的研发成本和制造成本有所提高。

２

、外资品牌在中国市场采取低价倾销策略，以抢占中国市场份额，整机

的零售价格不断下降，国产家电品牌的盈利空间不断被挤压，国产品牌盈利

水平大幅下降。

３

、 紧缩的货币政策提高了融资难度和融资成本， 导致财务费用有所增

加。

４

、 受各地最低工资标准上调、

ＣＰＩ

上涨及深圳市实行住房公积金制度等

因素影响，人工（不含制造类人员）工资、住房公积金导致人工费用同比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具体数据以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

报告披露的数据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一一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１６

、

２０００１６

证券简称：深康佳

Ａ

、深康佳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５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申报城市

更新计划项目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５

日在其网站（

ｗｗｗ．ｓｚｆｄｃ．

ｇｏｖ．ｃｎ

）发布的《关于

＜２０１０

年深圳市城市更新单元规划制定计划

＞

第一批草案

公示的公告》， 本公司位于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的康佳集团总部厂区更新

单元已被纳入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拟定的《

２０１０

年城市更新单元规

划制定计划》第一批计划草案。 上述事项请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６

日发布

的 《关于本公司总部厂区更新单元拟纳入

＜２０１０

年深圳市城市更新单元规划

制定计划

＞

第一批计划草案的提示性公告》（公告号：

２０１０－０５

）。

根据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第二直属管理局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在深圳商报发布的《关于深圳市南山区康佳集团总部厂区更新单元规划（草

案）的公示》，本公司总部厂区更新单元规划（草案）已通过深圳市规划和国土

资源委员会技术会议审议。 本次公示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本项目位于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片区，南侧紧邻深南大道，东侧隔恩

平街紧邻锦绣花园，西邻汕头街和华侨城东部组团生活区，北为康佳苑宿舍

区和大通实业工业区，拆迁用地范围总面积为

３７

，

２５１．８

平方米，开发建设用地

面积为

３７

，

２５１．８

平方米。

二、本项目容积率为

６．９８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为

２６

万平方米，项目定位为

商务公寓、商业性办公、商业服务业、产业研发、产业配套等综合型项目。

三、公示截止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关于深圳市南山区康佳集团总部厂区更新单元规划（草案）的公示》目

前仅处于公示阶段，本公司总部厂区用地的具体更新改造方案（包括变更为

商业用地所需补交的土地出让金及各种费用）尚需报深圳市政府有关部门审

批，上述公示并非最后的审批结果，该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尚具有不确定性，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五日

股票简称：宁沪高速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７７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６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高速公路联网营运管理有限公司

提供营运技术服务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１

日公告本公司及本公司的

８５％

附属公司广靖锡

澄公司与其分别持有约

４．４２％

股权的联网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１

日就提供营运技

术服务与联网公司签订了有效期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协议，

联网公司服务费按江苏省物价局批准的高速公路联网服务费标准征收， 收费

标准为以通行费收入为基数，现金收入按不超过

０．２％

、非现金收入（电子不停

车收费收入，简称“

ＥＴＣ

收入”）按不超过

２％

收取

●

当时签订协议是基于

２００９

年上半年度支付费用及假设每年交通流量按

１５％

增长， 预计本公司及广靖锡澄公司

２０１１

年最高年度技术服务费合计不超

过人民币

１３

，

２２５

，

０００

元（约

１５

，

００１

，

１３４

港元）；由于

２０１０

年开始全省高速公路

ＥＴＣ

系统大范围普及使用，尤其沪宁高速公路及广靖、锡澄高速公路

ＥＴＣ

车辆

发展迅猛，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公司需支付的联网公司服务费用已经接近

当时预估的

２０１１

年最高年度技术服务费人民币

１３

，

２２５

，

０００

元 （约

１５

，

００１

，

１３４

港元），同时根据现有的交通流量和

ＥＴＣ

的流量数据，本公司预计

２０１１

年本公

司及广靖锡澄公司最高年度技术服务费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约

２５

，

７０１

，

２７８

港元）。本公司及广靖锡澄公司与联网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签订

了补充协议， 以修订

２０１１

年最高年度技术服务费至不超过人民币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约

２５

，

７０１

，

２７８

港元）。

●

经修订的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技术服务费均少于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

计综合资产总值、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未经审计综合资产总值及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综

合收入及本公司目前市值的

５％

，故提供营运技术服务是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第

１４Ａ．３４

条的持续关连交易及上海交易所上市规则的关联交易， 须符合报告及

公告规定，但无须独立股东批准。

继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１

日作出有关本公司及本公司的

８５％

附属公司江苏广靖锡澄高速公路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

＂

广靖锡澄公司

＂

）分别与江苏高速公路联网营运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联网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１

日签署的提供高速公路联网营运管

理技术服务框架协议的公告，本公司宣布本公司及广靖锡澄公司与联网公司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签订了补充协议，以修订

２０１１

年最高年度技术服务费至不

超过人民币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约

２５

，

７０１

，

２７８

港元）。

根据框架协议，协议有效期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联网公司

服务费按江苏省物价局不时批准的高速公路联网服务费标准征收，收费标准

为以通行费收入为基数，现金收入按不超过

０．２％

、非现金收入（电子不停车收

费收入，简称“

ＥＴＣ

收入”）按不超过

２％

收取。

本公司及广靖锡澄公司分别各持有联网公司约

４．４２％

股权。 由于本公司

控股股东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交通控股”）直接及间接持有联网公司超

过

３０％

的股权（不包括通过本公司及广靖锡澄公司持有的权益），根据香港联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香港上市规则”）及上海交易所上市规则，

联网公司是本公司关联人士，联网公司向本公司及广靖锡澄公司提供技术服

务的交易构成持续关联交易。

当时签订框架协议是基于

２００９

年上半年度支付费用及假设每年交通流

量按

１５％

增长， 预计本公司及广靖锡澄公司

２０１１

年最高年度技术服务费合计

不超过人民币

１３

，

２２５

，

０００

元（约

１５

，

００１

，

１３４

港元）；由于

２０１０

年开始全省高速

公路

ＥＴＣ

系统大范围普及使用， 尤其沪宁高速公路及广靖、 锡澄高速公路

ＥＴＣ

车辆发展迅猛，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公司需支付的联网服务费用已经

接近当时预估的

２０１１

年度需支付的

１３

，

２２５

，

０００

元（约

１５

，

００１

，

１３４

港元），同时

根据现有的交通流量和

ＥＴＣ

的流量数据，本公司预计

２０１１

年本公司及广靖锡

澄公司最高年度技术服务费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约

２５

，

７０１

，

２７８

港元）。 因此，本公司及广靖锡澄公司与联网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签订了补

充协议， 以修订

２０１１

年最高年度技术服务费至不超过人民币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约

２５

，

７０１

，

２７８

港元）。

经修订的预计

２０１１

年最高年度技术服务费均少于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经审计综合资产总值、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未经审计综合资产总值，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

计综合收入及本公司目前市值的

５％

，故提供该营运技术服务是根据香港上市

规则第

１４Ａ．３４

条的持续关连交易及上海交易所上市规则的关联交易，须符合

报告及公告规定，但无须独立股东批准。

＊

本公告内港币数目，按人民币

８１．７０８

元兑港币

１００

元的汇率计算，以供

参考。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３９

证券简称：辽宁成大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２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发证券

２０１１

年前三季度业绩快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发证券”）的第一大股东，本公司持有广发证券

６２５

，

０７７

，

０４４

股，

占其总股本

２１．１２％

。 本公司采用权益法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广发证券

２０１１

年前三季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合并报表）如下：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增减幅度

营业收入

（

万元

）

４３２

，

５４５．９０ ６１２

，

５４２．７６ －２９．３９％

营业利润

（

万元

）

１９４

，

８０７．０７ ３６２

，

８４９．２４ －４６．３１％

利润总额

（

万元

）

１９７

，

４９１．８６ ３６５

，

９２９．２５ －４６．０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

元

）

１５５

，

９６６．６２ ２７３

，

５７９．１７ －４２．９９％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６１ １．１０ －４４．５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７．５３％ １６．０９％

下降

８．５６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幅度

总资产

（

万元

）

７

，

７８５

，

７１３．０１ ９

，

５９４

，

６５８．０１ －１８．８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万元

）

３

，

１４８

，

５５２．９６ １

，

９４０

，

１２１．７３ ６２．２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１０．６４ ７．７４ ３７．４７％

上述数据为广发证券初步核算数据且未经审计，可能与最终核算的财务

数据存在差异，详见广发证券的相关公告。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３９

证券简称：辽宁成大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１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发证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主要财务信息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发证券”）的第一大股东，本公司持有广发证券

６２５

，

０７７

，

０４４

股，

占其总股本

２１．１２％

。 本公司采用权益法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根据 《关于修改

＜

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

的决定》（证监会

公告［

２０１０

］

２０

号）的要求，广发证券在向监管部门报送综合监管报表的同时，

应当公开披露广发证券月度经营情况主要财务信息以及广发证券认为应当

披露的其他财务信息。

按照上述规定要求， 广发证券母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经营情况主要财务信息

披露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营业收入

１７３

，

５８２

，

７２６．５６ ４

，

０９４

，

４５９

，

６９４．３１

净利润

－７５

，

２０９

，

１０１．６５ １

，

５０６

，

１９２

，

５２７．３７

期末净资产

３０

，

９２９

，

５６１

，

２４４．９８ －

上述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详见广发证券的相关公告，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５２

证券简称：浙江广厦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２９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上午

１０

时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东阳市蓝天白云会展中心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彭涛先生

６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公司总股本

８７１

，

７８９

，

０９２

股，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计

６

名，代表股数

４５０

，

１０９

，

６６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１．６３％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广厦（南京）房地产投资实业有限公司拟

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提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６

，

５７３

，

２９８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任穗、徐春辉

３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浙江广厦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

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一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９５

证券简称：

ＳＴ

皇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４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

—

９

月业绩预计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

：

约

１２００

万元 亏损

：－１９８３．１４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约

０．０６７６

元 亏损

：－０．１１

元

（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７

—

９

月业绩预计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１

年

７—９

月

）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０

年

７—９

月

）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

：４５０

万元 亏损

：－３２６．５５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０．０２５４

元 亏损

：－０．０２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１

、报告期内，本公司分别与甘肃瀚宇投资有限公司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武威分行完成了债务重组（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重大事项公告》和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

日《重大事项进展公告》），产生了共计

３０５１．５５

万元的债务重组收

益，计入本报告期营业外收入核算所致。

２

、报告期内（

２０１１

年

７

—

９

月），公司营业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约

９４％

，财

务费用同比下降了约

９０％

，致使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扭亏为盈。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业绩具体

数据以公司公布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准。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１

、

２００５２１

证券简称：美菱电器、皖美菱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８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同向下降

（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业绩预告情况：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

约

５６．００％

左右

盈利

：

２９７７６．０９

万元

盈利

：

约

13100

万元左右

基本每股收益

比上年同期下降

：

约

７１．４１％

左右

盈利

：

０．７１９９

元

盈利

：

约

0.2058

元左右

说明：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底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份及

２０１０

年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６３６

，

４４９

，

３３８

股，本报告期及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的“基本每股收益”指标的分母为

６３６

，

４４９

，

３３８

股，上年同期该指

标的分母为原股本

４１３

，

６４２

，

９４９

股。

（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业绩预告情况：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

约

９３．８８％

左右

盈利

：

７９１４．４２

万元

盈利

：

约

484

万元左右

基本每股收益

比上年同期下降

：

约

９６．０３％

左右

盈利

：

０．１９１４

元

盈利

：

约

0.0076

元左右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前三季度业绩下降的原因主要有：

１

、通货膨胀持续，人民币升值，原材料、劳动力成本、运输费用等生产要素价格不断上涨导致产品

成本、费用的上升；同时，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公司主导产品电冰箱因市场竞争激烈导致销售价格有所下降

以及销量有所下滑。

２

、

２０１０

年前三季度公司处置科大讯飞股票获得的税后投资净收益为

１１

，

６９７．３９

万元，而今年同期无

股票处置收益。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予

以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８８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４１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份及

１－９

月份主要运营数据公告

� � �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运营指标

２０１１

年注

２０１０

年 同比变化

９

月份

１－９

月份

９

月份

１－９

月份

９

月份

１－９

月份

商品煤产量

（

百万吨

） ２２．７ ２０９．９ １９．０ １６６．２ １９．５％ ２６．３％

煤炭销售量

（

百万吨

） ３２．６ ２８６．４ ２５．２ ２１３．０ ２９．４％ ３４．５％

其中

：

出口量

（

百万吨

） ０．３ ４．４ ０．９ ８．４ －６６．７％ －４７．６％

自有铁路运输周转量

（

十亿吨公里

） １３．２ １２１．０ １２．４ １１１．４ ６．５％ ８．６％

港口下水煤量

（

百万吨

） ２２．４ １５８．５ １３．７ １２４．４ ６３．５％ ２７．４％

其中

：

黄骅港

（

百万吨

） ７．９ ７２．１ ６．９ ６３．３ １４．５％ １３．９％

神华天津煤码头

（

百万吨

） ２．３ １８．９ １．４ １８．０ ６４．３％ ５．０％

航运货运量

（

百万吨

） ７．２ ５９．５ ４．０ １３．５ ８０．０％

不适用

航运周转量

（

十亿吨海里

） ６．５ ５２．６ ３．４ １１．６ ９１．２％

不适用

总发电量

（

十亿千瓦时

） １５．６２ １３４．８６ １１．１４ １０６．７３ ４０．２％ ２６．４％

总售电量

（

十亿千瓦时

） １４．５８ １２５．６６ １０．３０ ９９．２７ ４１．６％ ２６．６％

注：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批准本公司向母公司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收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

１０

家从事煤炭、电力及相关业务子公司（“目标公司”）的股权及资产，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上述收购已全部交割。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份及

１－９

月份运营数据包括目标公司

９

月份及

１－９

月份相关运营数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份及

１－９

月份主要运营数据来自本公司内部统计。 运营数据在月度之间可

能存在较大差异，其影响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恶劣天气、设备检修、季节性因素和安全检查

等。 运营数据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 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

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８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Ｌ３２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本公司应披露的交易尚存在不确定性，需进一步补充材料，为维护广

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公司股票（股票简称：阳光股份，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０８

）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星

期一）起停牌，待刊登相关公告后复牌。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十月十四日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会议通告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董事会」）谨此宣

布，董事会会议将于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星期四）举行，藉以（其中包

括） 批准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三个月之未经

审核业绩及其发布。

承董事会命

陈洪国

主席

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三日


